钦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钦市建管〔2022〕184号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2年
下半年全市房建市政工程起重机械
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质安监站：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市关于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下称房建市政工程）起重机械设备安全监管，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治理建筑起重机械安全隐患，杜绝建筑起重机械引发的事故。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22年下半年全市房建市政工程起重机械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检查范围：全市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职责分工：市级在建工程由市质安监站负责组织实施，县（区）在建工程由属地住建部门和安全监督机构组织实施。
二、检查时间
2022年10月8日至31日。
三、检查内容
（一）起重机械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情况。
起重机械安装、拆卸、顶升应编制有针对性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并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超过一定规模或现场使用条件复杂的起重机械工程应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存在群塔作业（含与周边项目塔机存在交叉）的工程应编制并实施防碰撞方案。监理单位应结合起重机械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二）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资料。
在建项目施工、监理单位应按要求收集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在用起重机械均应有产品合格证、产权备案证，安装告知、使用、顶升、拆卸应通过“广西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系统”办理相关手续。安装（拆卸、顶升）活动、租赁单位应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相应合同，明确安全生产责任，现场应设立使用告示牌。
（三）起重机械安装单位资质、人员资格。
起重机械安装、顶升、拆卸作业单位应具备相应起重机械安拆专业承包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人员必须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且应为安装、顶升、拆卸专业承包单位的在职聘用人员并签订劳动合同。
（四）起重机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在建项目施工单位应按规定配备专职或者兼职设备管理人员；安装单位在起重机械进行安拆、顶升工作时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项目设备管理员、监理人员应现场监督专项施工方案实施，严格执行旁站制度，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五）起重机械验收和定期检查维修情况。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基础施工和安装、顶升、附着作业完成后，安拆单位在自检合格后报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应及时组织验收。施工单位应按时检查起重机械的安全使用情况及吊具、索具，并做好记录；起重机械租赁单位负责实施起重机械设备安全检查和维修保养，并接受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监督，相关安全检查和维修保养应有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现场管理人员的确认。
（六）检测单位开展检测情况。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起重机械设备安全监管的通知》（桂建发〔2020〕17号）规定，起重机械安装完成检测及定期检测必须由施工单位委托，检测单位对出具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5天内出具检测报告，对于不合格报告及时按规定上报。
（七）起重机械安全使用情况。
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应依据相关标准，对项目使用的起重机械主要受力部位、连接部位、安全保护装置、附墙装置、吊具及周边环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进行检查。
上述检查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305-2013）相关规定执行。
四、检查安排
（一）自查自纠阶段。
各施工（使用）单位、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各责任主体（施工、监理、租赁、安拆等单位）应按照建筑起重机械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安全隐患，要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间、落实闭环管理，并形成自查自纠及整改情况台账资料存项目部备查。
（二）监督检查阶段。
各县区、市质安监站对在建工程进行专项抽查。同时，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切实加强对在建项目建筑起重机械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责令项目立即整改落实，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检查发现未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或存在安全隐患整改不及时和不认真落实整改的项目，应采取通报批评、信用惩戒、责令整改等严管措施，督促项目整改落实。同时，将结合质量安全层级监督检查工作，对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对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各县区、市质安监站要督促各参建单位要高度重视，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专项检查通知，强化组织领导、明确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检查工作。
（二）加强管理，落实责任。
各县区、市质安监站要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租赁、安装等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定期开展专项检查，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严把建筑起重机械的构、配件进场验收关，加强安装、升降、拆卸现场安全管理，强化日常安全检查，不断提升我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使用管理水平。
（三）认真开展，上报信息。
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质安监站要严格认真开展专项检查，于10月31日前将专项检查情况报送至我局质安科。
联系人：梁斌，联系电话：0777-2862080，电子邮箱：qzzjjzak@163.com。

附件：1. 钦州市建设工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检查表
2. 钦州市建设工程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检查表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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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钦州市建设工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检查表（监督检查用表）
 
工程名称：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租赁单位：
	

	



	序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情况

	
	
	
	
	是
	否

	1
	起重
机械
使用
环境
	与外电安全距离符合要求
	检查起重机械工作范围与外电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规范，如不符合是否采取相应措施。
	
	

	2
	
	与周边建筑或相邻项目起重机械安全距离
	检查起重机械任何部件与其他起重机械、建筑物、高压线等距离是否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3
	
	起重机械设立使用告示牌
	检查是否设立告示牌，相关内容是否按要求公示。是否安装了产品铭牌。
	
	

	4
	
	基础四周设立封闭围栏；基础无积水无杂物，有防雷接地。
	围栏高度不小于1.8米、使用定型化产品；基础积水则应有排水设施。
	
	

	5
	施工（监理）单位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
	备案登记证、产品合格证复印件
	与现场设备上的出厂铭牌内容相对应。
	
	

	6
	
	施工升降机安全防坠器的合格证及检验（标定）报告
	有效期为一年，超过须重新检验（标定）。
	
	

	7
	
	安装（拆）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方案与实际相符，安装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批准，并履行审批程序。
	
	

	8
	
	安装（拆卸）告知书
	在“广西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系统”自助办理和打印、有二维码。
	
	

	9
	
	安装单位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特种作业人员证件的审核资料
	检查安装单位资质是否符合要求，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有效，特种作业人员台账。
	
	

	10
	
	设备安装完毕， 安装单位自检、总承包单位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组织四方联合验收的验收资料。
	施工单位组织租赁、安装、监理单位验收并签字盖单位公章，施工单位委托检测凭证、检测有效期到之前总承包需重新委托检测。
	
	

	11
	
	设备安装（拆）、使用过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安装过程预案由安装单位编制，施工单位审核，监理单位审批；使用过程预案由施工单位编制，监理单位审批。
	
	

	12
	
	每月的检查、月度维保记录
	施工单位每月的检查记录需盖章，检查和监理人员签字；租赁公司每月的维修保养记录需盖单位公章，维保人员、施工和监理人员签字。
	
	

	13
	
	按时办理使用登记书
	在“广西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系统”自助办理和打印、有二维码。
	
	

	14
	
	施工项目设立专职或兼职设备管理人员并履行职责
	查看项目组成和岗位职责及履职资料。
	
	

	15
	
	设备顶升加节完毕，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的验收资料
	作业完成，由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16
	
	监理单位旁站监督记录
	起重机械安装、拆卸、顶升监理单位要有旁站记录。
	
	

	17
	
	群塔作业防碰撞的专项施工方案
	制定防碰撞的专项施工方案并履行审批程序。
	
	

	其它问题
	起重机械实物检查发现问题：


 
	


检查人员：                              
符合        项 ，不符合      项。
 


附件2    
 
	


钦州市建设工程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检查表
（企业参考用表）
 
工程名称：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租赁单位：
监理单位：
	序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情况

	
	
	
	
	是
	否

	1
	起重
机械
使用
环境
	与外电安全距离符合要求
	起重机械工作范围与外电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规范，如不符合是否采取相应措施。
	
	

	2
	
	与周边建筑或相邻项目起重机械安全距离
	起重机械任何部件与其他起重机械、建筑物、高压线等距离是否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3
	
	起重机械设立铭牌、使用告示牌
	是否设立告示牌，相关内容是否按要求公示。是否安装了产品铭牌。
	
	

	4
	
	基础四周设立封闭围栏；基础无积水无杂物，有防雷接地
	围栏高度不小于1.8m、使用定型化产品；如基础积水则应设有排水设施。
	
	

	5
	起重机械现场状况
	起重机械基础制作及地脚螺栓
	起重机械基础制作及地脚螺栓的使用是否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如不符合是否有相应方案。
	
	

	6
	
	起重机械独立高度和悬臂高度
	起重机械现场安装状态的独立高度和悬臂高度是否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如不符合是否有相应方案。
	
	

	7
	
	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状况
	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是否有永久变形、焊缝开裂和超出使用年限等现象。
	
	

	8
	
	起重机械附着装置状况
	起重机械附着装置与建筑物的安装间距，附着装置之间间距、附着样式、角度及连接锚定是否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如不符合是否有相应方案。附着杆件不允许使用万向连接接头。
	
	

	9
	
	起重机械安全保护装置状况
	起重机械安全保护装置，如限速限位装置，电气、机械相关安全装置是否正常、可靠、准确。
	
	

	10
	
	起重机械连接紧固状态
	起重机械各连接紧固部位，如标准节螺栓、销轴的安装紧固是否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
	
	

	11
	
	起重机械智能安全监控系统
	起重机械如配套智能安全监控系统，安全监控系统运行是否可靠、稳定、有效，实时监控是否正常，是否配备群塔防碰撞功能。是否能正常传输和保存黑匣子数据。是否具有司机身份认证及管理功能。
	
	

	12
	
	起重机械动力机构使用状态
	起重机械动力机构，如塔机的起升机构、回转机构、变幅机构，顶升机构；施工升降机的传动机构等是否运行正常，稳定，有无日常检查记录。
	
	

	13
	
	起重机械钢丝绳、滑轮、吊钩等索具吊具使用状态
	起重机械钢丝绳、滑轮、吊钩等索具吊具有无损坏，是否运转正常，稳定。
	
	

	14
	
	起重机械电气系统使用状态
	起重机械电气系统相关部件有无损坏，电气系统相关功能是否运行正常，稳定。电气系统相关的保护功能，如短路、过流、欠压保护、零位保护、电源错相及断相保护等是否正常。电气系统是否具有起升制动器失效保护功能、吊钩防冲顶功能、超载及超力矩保护功能。
	
	

	15
	







施工（监理）单位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
	备案登记证、产品合格证复印件
	与现场设备上的出厂铭牌内容相对应。
	
	

	16
	
	施工升降机安全防坠器的合格证及检验（标定）报告
	有效期为一年，超过须重新检验（标定）。
	
	

	17
	
	安装（拆）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方案与实际相符，安装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批准，并履行审批程序。
	
	

	18
	
	安装（拆卸）告知书
	是否在“广西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系统”自助办理和打印（有二维码）。
	
	

	19
	
	安装单位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特种作业人员证件的审核资料
	安装单位资质是否符合要求，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有效，特种作业人员台账是否完善。
	
	

	20
	
	设备安装完毕， 安装单位自检、总承包单位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组织四方联合验收的验收资料。
	施工单位组织租赁、安装、监理单位验收并签字盖单位公章，施工单位委托检测凭证、检测有效期到之前总承包需重新委托检测。
	
	

	21
	
	设备安装（拆）、使用过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安装过程预案由安装单位编制，施工单位审核，监理单位审批；使用过程预案由施工单位编制，监理单位审批。
	
	

	22
	
	每月的检查、月度维保记录
	施工单位每月的检查记录需盖章，检查和监理人员签字；租赁公司每月的维修保养记录需盖单位公章，维保人员、施工和监理人员签字。
	
	

	23
	
	使用登记书
	在“广西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系统”自助办理和打印（有二维码）。
	
	

	24
	
	设立专职或兼职设备管理人员并履行职责
	查看项目组成和岗位职责及履职资料。
	
	

	25
	
	设备顶升加节完毕，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的验收资料
	作业完成，由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26
	
	监理单位旁站监督记录
	起重机械安装、拆卸、顶升监理单位要有旁站记录。
	
	

	27
	
	群塔作业防碰撞的专项施工方案
	制定群塔防碰撞的专项施工方案，并履行审批程序。
	
	

	其它问题
	


 
	



	

	

	


检查人员：                              符合       项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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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本局质安科、办存。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0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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